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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陇发改复〔2018〕17 号

陇川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坪山村 2018 年边
境县村级“四位一体”试点-边民互市

建设项目的立项批复

陇川县户撒乡人民政府：

你单位报来的《户撒阿昌族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立项坪

山村 2018 年边境县村级“四位一体”试点-边民互市建设项

目的请示》（户政请〔2018〕48 号文）已收悉。经我局研究

认为，户撒乡坪山村委会与缅甸接壤，因地理因素，坪山村

居民与缅甸居民之间的生产生活有很大关联，民间贸易往来

历来比较频繁，但缺乏较好的管理和引导，项目的建设将为

边境群众提供一个贸易平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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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建设，具体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陇川县户撒乡坪山村 2018 年边境县村

级“四位一体”试点-边民互市建设项目

二、建设性质：新建

三、建设地点：陇川县户撒乡

四、建设内容及规模：场地土方开挖 1249.6 立方米；

C20 片石混凝土排水沟 27 立方米；C20 片石混凝土排水沟

44.62 立方米；C25 预制钢筋混凝土盖板 17.6 立方米；新建

彩钢瓦大棚 405 平方米；砂砾石换填 222.4 立方米。

五、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计划总投资 30 万元，

资金来源为省级财政资金。

六、项目建设年限：2018 年。

接文后，请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理相关手续，争取早日

开工，发挥效益。

陇川县发展和改革局

2018 年 3 月 19 日

陇川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18年 3月 19日印发


